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112學年度

高一新生始業輔導

9:30開始



學生手冊導讀
試務組長 詹惠雯



試務組 學生手冊導讀

成功高中 試務組



考試相關規定(詳見學生手冊)

考試相關規定 四、考試請假成績
計算方式

公假、喪假等，於考試
前完成請假；病假當日
先致電生輔組請假，並
於返校當日需附醫師證
明(非收據或藥袋)完成請
假程序。若未完成請假
程序，考試成績不採納。

考試規則補充規定學生考試規則

五、請假B卷考試辦法：
考試兩日+事後三日，合計
五日之內須完成所有考科。



定期考

1.留意是否有公、喪假影響定期考試，若有影響請盡速辦理請
假程序。試務組僅依請假名單進行B卷考試安排。

2.考試範圍、考程皆會公告校網並請班級幹部宣達。

3.考試前一日，將自己座位抽屜內、椅子下隔板清
空，所有物品整理到教室後方個人置物櫃。並準備好所有應試
用品(文具、手錶須符合規範)。

4.考試前一日，班級幹部協助謄寫考程、考試注意事項於黑板
上。



定期考

1.提早到校，避免突發事件導致遲到。7：40由教務處廣播班級幹部
領取當日考試座位表，請幹部抄寫於黑板上。

2.僅帶著應試物品依照當日黑板上座位表就座，其餘物品放置教室

前後方，手機務必完全關機放置於書包內。

3.自習課程亦安靜於教室內自習準備下一節考試科目，不得任意在
校內逗留。若提早交卷，須於班級走廊上安靜等候。

4.考試當下不進行考題更正，請依題意判斷最佳選項。

5.務必詳閱並遵守所有考試規範，違者依校規懲處。



定期考

1.若讀卡有疑義，可至教務處試務組確認原答案卡，但僅能於當下

確認或拍照，原答案卡不得帶離。所有讀卡結果皆依機器
判讀結果，無法進行人工判斷。

2.若成績有誤，請與該科任課教師確認。若須進行修改，

須由任課教師出具證明提供註冊組進行調整。



定期考缺考須及時完成請假程序

1.因公假、喪假無法參與考試者，須提前辦理請假，完成請假程序才由
試務組安排B卷考試。

2.考試當日緊急身體不適，務必先致電生輔組，並一定要到醫院、診所看病

後，提供醫生診斷證明因病無法如期考試(若僅有收據、藥
袋不予採納)。且須於返校後盡速完成請假程序，使得採納B卷考試成績。

3.試務組於定期考當日中午後，僅依生輔組提供請假名單通知參加B卷考試
學生。若沒有收到試務組通知表示未完成請假，若無及時完成請假者無法參
加B卷考試，該次定期考試成績0分。

因故無法如期參與考試，須完成請假之情形：

請注意!!!!!!
事假、遲到導致無法考試者或無法提供完整請假證明者，
該次考試成績0分，並且不得要求參加B卷考試。



已完成請假程序
若因公、喪、病假缺考，B卷考試或調整比例差別：
一、銷假返校當日未超過定期考試結束安排B卷考試時間(至多3日)者：

(1)請於銷假日當日7：50分前至教務處報到，由教務處安
排參加B卷考試，不得遲到。

(2)未完成所有考科前不得離開考試試場，亦不得回到班上。若無故離
開或返回班上視為放棄考試資格。

(3)完成所有考試科別後，立即返回班上繼續參與課程。
(4)無故不參加B卷考試或當日遲到者，缺考科目以0分計算，且不得要

求再次進行B卷考試。

二、銷假返校當日超過定期考結束安排B卷考試時間(至多3日)者：
(1)該次定期考試成績不併入學期成績計算。
(2)將由註冊組依照本校成績比例調整辦法進行學期成績比例調整。

請注意!!!!!!
無法提供完整請假證明者，該次考試成績0分，不得要求補救。



考試常犯錯誤提醒
一、手機等3C通訊產品務必完全關機(不可僅靜音或飛航模式)，若發出震動
或聲響皆違反試場規範。非應試物品必須放置教室前後方書包內，不可放置
個人座位附近或是身上，違者依考試規則懲處。

二、拿到考卷第一時間請依卷頭確認題目卷、答案卷格式以及張數(幾張幾
面)、有無汙損，數量有誤或汙損請於第一時間舉手向監考老師反映。
若無問題務必填寫或劃記班級、座號及姓名，缺漏者依規定扣分。

三、塗卡請使用墊板，勿太用力劃記。以免造成擦拭不乾淨或破損，或因殘
留碳粉導致判讀結果與預期落差。
班級1班、座號1號請塗01。

四、自行備妥手錶(符合大考規範)，留意考試時間，預留檢查。考試鐘響後
立即停筆，依監考老師指示收卷並確認完成後才可離場。



Ask Me

考試相關問題，請打分機220
試務組長 詹惠雯老師



學生手冊導讀
生輔組長 劉柏沖



各班校安老師

1-4班：蘇嘉琪老師

5-8班：孫千巽老師

9-12班：黃友柏老師

13-16班：陳冠融老師

17-19班：李郁琦老師

20-22班：陳冠儒老師



在校作息

早上08:10以前進班，

晨間自主學習時間為
07:30~08:00可不到校



上課遲到、曠課

1、遲到：

上課鐘響十分鐘之內到課者

2、曠課：

超過十分鐘以上到課，

或者下課鐘響前離開上課地點



請假
1、三日內完成手續

2、事假需事先申請；

段考當日與前一日不得請事假

3、病假需要醫療證明

（有日期的藥單、藥袋、收據等等)，

無證明者改以事假處理



假單須找導師、各班校安老師簽核後，
送學務處完成請假手續



有外出需求的同學，請找導師及該班校安老師核章，
於聯繫家長後，始可持本外出證外出，三天內須以本
外出證完成請假手續。



本校學生逾時請假補救辦法

以逾期天數計，限本學期申辦

6天內，愛校2小時

7-15天，愛校4小時

15-30天，愛校6小時

31天以上，愛校12小時



畢業條件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

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



學生改過、銷過辦法

考察時限：期間不得再觸犯任何校規
 警告一個月以上，

 小過三個月以上，

 大過九個月以上。

處理方式：
 凡申請銷過考察學生應完成規定之公共服務，並經師長認證簽章。

 1、警告乙次：2小時；警告二次：4小時。

 2、小過乙次：6小時；小過二次：12小時。

 3、大過乙次：18小時；大過二次：36小時。



特定危險物品

依據本校111-2學期新修校規，

持有、燃放特定危險物品皆為大過

以上處分，請特別注意此點。



性平法-1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
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
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
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
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
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平法-2

三、性霸凌：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
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
騷擾者。

四、性別認同：

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刑法227、 227-1條
 第 227 條

國二、一以下年紀：

1、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對於未滿14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國二到高一：

3、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4、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5、第一項、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227-1條

18歲以下之人犯前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選社團說明
社團活動組組長學牧民



社團活動組

我們能給予你的幫助：

1.社團管理—規劃選社與轉社事宜、辦理社團評鑑。

2.藝術競賽—辦理校內美術比賽、協助報名五項藝術競賽。

3.校外活動—轉知校外各類活動與營隊訊息。

4.服務學習—協助辦理社團或班級偏鄉服務。

5.國際交流—辦理國際教育旅行與國際交流。



社團活動組：高一社團活動須知

• 社團活動時間：每週五第七節。

• 原則上每位同學每學期只能參加一個社團。

• 運動校隊（桌球隊、籃球隊、排球隊）不開放選社。

• 高一新生在第1次社課後可於規定時間內申請轉社。



社團活動組：選社流程
活動 起訖 說明

高一新生選社 8/28(一)至9/4(一)23：59
請上學校首頁→校務行政系統選社。
逾期未選社者由學校統一安排。

社團博覽會 9/1(五)第七節 社團攤位展

公布高一新生
選社結果

9/7(四)
紙本選社結果發放各班班級櫃，並公
告於學校首頁。

第一次社課 9/8(五)第七節 同學依選社結果至各社團上課。

高一新生
轉社申請

9/8(五)至9/12(二)12：30

同學至學務處領取轉社申請單，填妥
後交至社團活動組，並自備手機拍照
存證。逾期申請或資料填寫不完整者
均不受理。

公布高一新生
轉社結果

9/14(四)
紙本選社結果發放各班班級櫃，並公
告於學校首頁。



社團活動組：社團介紹

• 成功高中社團聯合會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CGSHCA/

• 社團介紹

• 社費說明

• 活動照片

• 各社團粉專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CGSHCA/


代聯會時間



休息時間
10:10-10:30



校歌教唱
校友合唱團吳國楨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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